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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2367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康力电梯    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525 

康力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变更暨权益变动的 

提示性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特别提示： 

1、本次权益变动系因公司原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王友林先生逝世产生的

夫妻共同财产分割及遗产继承所致。王友林先生生前持有的公司股份将由其配偶

朱美娟女士全部继承，其儿子朱琳昊先生、女儿朱琳懿女士均已发表声明自愿放

弃继承前述股份。朱美娟女士通过继承的方式获得上市公司股份，不会对公司产

生重大不利影响。 

2、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，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将由王友林先生变更

为朱美娟女士。 

3、根据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》第六十三条第(七)项之规定，本次权益

变动可以免于发出要约。 

康力电梯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近日收到信息披露义务人朱

美娟女士出具的《康力电梯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》（以下简称“《详

式权益变动报告书》”）。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： 

一、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

公司原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、名誉董事长、董事王友林先生于 2025 年 4

月 21日因病医治无效不幸离世，享年 62岁。 

王友林先生生前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358,591,306 股，占公司股份总额的

44.89%，为公司原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。王友林先生生前并未订立遗嘱，也未

与他人签订《遗赠扶养协议》。根据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公证处于 2025 年 4月 29

日出具的证书编号为（2025）苏苏吴江证字第 3343号《公证书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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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王友林先生生前持有公司股份 358,591,306股（占公司总股本的 44.89%）；

朱美娟女士持有公司股份 17,280,000 股（占公司总股本的 2.16%）。根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相关规定，上述夫妻共同财产的一半[即康力电梯股份有

限公司（证券简称：康力电梯，证券代码：002367）股份 187,935,653 股]为被

继承人王友林先生的遗产。 

2、王友林先生生前无遗嘱，亦未与他人签订遗赠扶养协议。根据《民法典》

相关规定，被继承人王友林先生遗产应由其妻子朱美娟、儿子朱琳昊、女儿朱琳

懿 3人共同继承。现因朱琳昊、朱琳懿自愿放弃对被继承人王友林先生上述遗产

的继承权，故被继承人王友林先生上述遗产（即康力电梯股份有限公司股份

187,935,653股）由其妻子朱美娟 1人继承。 

3、朱美娟女士继承王友林先生上述遗产后，其将持有公司股份 375,871,306

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 47.05%。 

本次权益变动前，信息披露义务人朱美娟女士直接持有公司股份

17,280,000股，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2.16%。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，朱美娟女士直

接持有公司股份 375,871,306 股，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47.06%。 

本次权益变动前后的各权益人（及原权益人）的持股情况如下： 

单位：股、% 

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

本次权益变动前 本次权益变动后 

持股数量/表决

权数量 

持股比例/表决

权比例 

持股数量/表决 

权数量 

持股比例/表决 

权比例 

王友林 358,591,306 44.89 - - 

朱美娟 17,280,000 2.16 375,871,306 47.06 

合计 375,871,306 47.06 375,871,306 47.06 

注：本公告计算结果如有尾差，是因为四舍五入导致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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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

根据信息披露义务人出具的《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》、北京金诚同达（上海）

律师事务所出具的《关于朱美娟因继承导致其在康力电梯股份有限公司的权益发

生变动事项的法律意见书》及其他相关文件，本次权益变动后的控股股东、实际

控制人变更如下： 

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，朱美娟女士直接持有公司 375,871,306 股股份，占公

司总股本的 47.0556%。依据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》第八十四条第（二）项

“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为拥有上市公司控制权：…（二）投资者可以实际支配上

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超过 30%；…”的规定，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，朱美娟女士将

成为公司控股股东、取得公司控制权暨成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。 

股权结构如下： 

 

三、本次权益变动对公司的影响 

本次权益变动导致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由王友林先生变更为朱美娟女

士。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影响公司经营的稳定性，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、日常经营

活动、独立性、持续经营能力等产生重大不利影响。 

四、其他事项 

1、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，本次权益变动相关信息披露义

务人已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

（www.cninfo.com.cn）披露的《康力电梯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》。 

2、本次权益变动将通过证券非交易过户方式实现。信息披露义务人将办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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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本次共同财产分割及遗产继承的股份的过户手续，公司将持续后续进展情况，

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五、备查文件 

1、信息披露义务人出具的《详式权益变动报告》； 

2、北京金诚同达（上海）律师事务所《关于朱美娟因继承导致其在康力电

梯股份有限公司的权益发生变动事项的法律意见书》； 

3、苏州市吴江公证处出具的（2025）苏苏吴江证字第 3343 号《公证书》。 

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康力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

董 事 会 

2025年 5月 6日 


